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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的  

學習服務他人 

 

精義  

本科鼓勵青年人培養服務社會、互相幫助的精神，活動的重點在於要求

參加者定期及持續地學習或給予服務。 

 

參加者進行服務前，必須接受相關的訓練/指導，並須清楚了解受助者

的需要，從而提供適當的服務。參加者應從訓練及實際服務中學習體察

別人的需要，培養服務他人的精神。參加者的服務必須不是其工作或學

業的一部份。 

 

對青年人的裨益  

活動必須使參加者有機會： 

‧ 透過服務他人學習實踐承諾 

‧ 體察別人的需要，及服務一些日常接觸以外但有需要的人士 

‧ 學習信任別人及接受別人的信任 

‧ 透過檢討接受訓練及指導時的表現了解自己的長處及缺點 

‧ 接受朋輩及成年人正面的評價，以提高自信心 

‧ 透過與其他人建立良好的關係及關懷有需要的人士克服偏見及恐

懼 

‧ 採取正面的社會行動以改善社區或自然環境 

‧ 關心自然環境 

‧ 透過為團體或特殊需要人士服務學習承擔責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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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規條  

一、 引言  

參加者必須接受訓練 / 指導，及盡量參與實際服務。因此，首要

考慮的是服務用何種形式進行，繼而是所需的訓練，從而使參加者

更妥善地參與服務。 

 

對於非專門性的實際服務，參加者只需接受簡介或指導，但對於某

些實際服務，參加者或需接受有關方面的專門訓練或取得特定資

格，方可參與實際服務。 

 

二、 服務形式  

參加者可選擇以下任何一種形式進行服務科活動： 

第一組  以實際參與為主的服務 

第二組  要求專門訓練的服務 

第三組  要求特定資格的服務 

 

活動的選擇應以既能反映參加者的興趣、天賦和能力，又能為參加

者帶來挑戰的服務為主要。詳情請參閱各類服務形式的規條。 

 

參加者進行第二組及第三組活動時因某種原因未能完成獎勵計劃

要求，其實際服務不能轉作第一組的實際服務時數；而第二組的參

加者必須完成有關的訓練課程，第三組的參加者則必須取得有關的

特定資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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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實際服務形式的建議  

服務的形式可以是社區服務，或為個別有需要人士服務。雖然，服

務科的項目力求廣泛，但執行處的人員必須考慮服務的性質是否適

合參加者的性格及成熟程度；同時，執行處人員應為參加者發掘社

區的服務工作途徑。 

 

四、 評核員指導  

於實際服務期間，參加者應接受評核員最少三次的指導。 

 

評核員通常由提供督導予參加者進行實際服務的人士擔任。評核員

應定期與參加者會面，目的是： 

‧ 與參加者討論服務工作的進度 

‧ 協助參加者處理所遇到的問題 

‧ 協助參加者從服務中汲取經驗 

‧ 與參加者商議下一階段的服務目標 

‧ 與參加者檢討日誌紀錄的進度，及商討以筆錄、多媒體簡報(如

錄音、錄像)或口述的形式進行評核 

 

而首次指導與其後的指導所相隔的時間應由評核員與參加者商討。 
 

五、 評核  

評核員應參照下列項目進行評核： 

‧ 參加者進行實際服務時所表現的可信賴程度、工作能力及從

事服務時的工作態度及人際關係 

‧ 日誌 

評核員應由曾參與協助及查核參加者所進行的實際服務的人士擔

任。若評核員滿意參加者的表現，可簽署紀錄簿。 

 



服務科  24 

六、 服務日誌  

每位參加者應編製日誌，記錄服務詳情，並供評核員評核。日誌的

用途在於記錄服務的職責、時間及有關詳情，並須反映出參加者對

服務意義的認識及所得的見解。 

 

記錄的形式：多媒體記錄(例如：錄音、錄像、簡報等)或筆錄，並

可輔以相片、圖片、漫畫或圖表等。 

 

有關日誌的內容準則，可參考以下內容： 

(一) 封面 – 題目、章級、執行處及執行處支部名稱 

(二) 目錄 

(三) 服務組織簡介 – 名稱、性質、宗旨等 

(四) 個人簡介 

(五) 組員(如服務以小組形式進行)及導師或評核員的介紹 

(六) 服務的詳情 – 性質、目的、期望、對象、服務時段及項

目 

(七) 服務前的策劃(銀章及金章級) – 描述策劃過程 

(八) 實際服務 – 記錄從事服務的詳情 

(九) 結論 – 檢討服務成功及有待改善的地方 

– 提出改善不足之處的建議 

(十) 評該員評語 – 評該員提供評語 

 

七、 紀錄簿  

 紀錄簿代表著參加者的經驗及成就，因此，評核員在紀錄簿上所

作的評語，應務求具體、正面及具鼓勵性，使其能反映參加者的成

功及成就，而非缺點和不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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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參加者已符合本科的要求，評核員應在參加者的紀錄簿內簽署證

明。倘若參加者未能符合要求，評核員則應向參加者詳細解釋有待

改善之處及鼓勵其繼續努力，但無須在紀錄簿上作任何紀錄，直至

參加者達到要求為止。 
 

例子一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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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子二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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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子三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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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類服務形式的規條  

參加者可選擇以下任何一種形式進行服務科活動。 

 
第一組   實際服務  

一、引言  

第一組的項目以從事實際服務為主，活動應以能反映參加者的興趣

和能力及適合於其考取的章級為主要。 

 

服務的形式可分為： 

‧ 為個別有特殊需要人士服務；或 

‧ 為社會大眾提供服務，例如義工運動、改善市容、保護環境、

協助社團工作、協助特殊居住環境之人士、或於各類中心，

如日間托兒所從事護理工作。 

 

二、持續期限  

參加者必須先接受簡短的指導，然後按規定的時限從事服務。服務

項目應為選擇以同一性質或同一機構所舉辦的活動。實際服務時間

應盡可能平均分配在整段指定期限內。 

 

銅章級  最少十五小時，不少於三個月進行。 

銀章級  最少三十小時，不少於六個月進行。 

金章級  最少一百小時，不少於十二個月進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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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指導  

 參加者應接受適當的指導後才進行實際服務。 

 

（甲）一般規條 

各章級的參加者必須接受適當的指導，並維持在有適當協助

的情況下從事服務。 

 

（乙）從事服務前的指導 

為使實際服務得以發揮最高效益，參加者事前必須獲得充份

指導，如認識受助人士的需要，及瞭解服務的目標。從事實

際服務的指導課程應包括： 

‧ 概述及討論服務項目的性質及目標，以及受助人的需

要。 

‧ 討論實際項目的實際詳情，例如服務形式，時間及地

點、或所需的工作衣服及工具，以及監督和查核制度。

就若干項目而言，事前或須確保參加者已具備所需的基

本技能，及考慮有關的安全或法律問題。 

‧ 概述及討論志願服務的一般原則及從事該項服務時可

能遇到的困難，例如：從事照顧兒童工作應注意的事項。 

 

四、實際服務  

隨著參加者逐漸成長及邁向更高章級，參加者應提高其參與程度。 

 

銅章級 

所從事的服務項目須在社會工作者或有經驗的義工協助下進行的

服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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銀章級 

銀章級服務所須接受的督導雖不如銅章級般嚴格，但仍須作定期的

督導。 

 

金章級 

金章級的參加者，無論在思想及言行都應較為成熟，所以在接受適

當的指導及充份的監察下，應可從事任何類型的服務工作及參與活

動策劃。在銅、銀章級有優秀表現者，在金章級階段，或可嘗試督

導 / 帶領其他參加者從事服務，但必須隨時能夠接觸有關人士，

以便在遇到困難時可尋求協助。 

 

第二組   要求專門訓練的服務  

一、引言  

第二組的服務要求參加者參加專門的訓練課程，但此等課程無需達

至專門的資歷。以下的訓練項目僅為開辦課程的機構及參加者提供

指引。 

 

二、規條  

（甲）訓練 

課程時數要求如下： 

 

銅章級  不少於十小時 

銀章級  不少於十五小時 

金章級  不少於二十小時* 

 

* 金章級的參加者更須於接受專門訓練後，進行最少四十小

時與訓練有關的實際服務。訓練及實際服務應最少合共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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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個月，並盡可能平均分配在整段指定期限內。在從事實

際服務期間，參加者應接受評核員最少三次的指導。 

 

所有課程必須由合資格的人士，或經執行處或有關團體批

准的人士擔任。參加者必須完成整個課程及達到應有的水

準。 

 

（乙）評核 

完成整個課程後，參加者或須接受口試 / 筆試或提交報

告，以便評定其是否已達到水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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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訓練項目  

本計劃認可的訓練甚廣，現列以下例子作參考。如欲選擇其他活

動，應先徵詢服務科委員會的意見，查明該活動會否獲接納。 

 

項目 章級 認可的主辦 

機構/單位 

防火服務 銅、銀、金 香港消防處 

職業安全及健康 銅、銀、金 職業安全健康局 

交通安全 銅、銀、金 香港交通安全隊、 

香港交通安全會及道路安

全議會 

宗教教育服務 銅、銀、金 各宗教團體 

義工/領袖訓練 銅、銀、金 各服務機構 

家居護理 銅、銀、金 香港聖約翰救護機構、香港

紅十字會及醫療輔助隊 

香港青年獎勵計

劃領袖訓練 

銀、金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總辦事

處/科委會/執行處/執行處

支部 

輔導工作訓練 銀、金 社會福利署及其認可之社

會福利機構 

工業安全 銀、金 勞工處及職業安全健康局 

攀山救援 銀、金 民眾安全服務隊 

警察服務 銅、銀 香港警務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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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組   要求特定資格的服務  

此組服務，要求參加者取得認可機構所設的特定資格，以符合本科的要

求。指導及評核工作必須由認可機構指派之人士擔任。 

 

金章級的參加者更須於接受專門訓練後，進行最少四十小時與訓練有關

的實際服務。訓練及實際服務應最少合共十二個月，並盡可能平均分配

在整段指定期限內。在從事實際服務期間，參加者應接受評核員最少三

次的指導。 

 

一、獨木舟救生 

銅 銀 金 

香港獨木舟總會 

初級獨木舟救生員證書或以上 

   

二、單車技術指導 

銅 銀 金 

香港單車聯會一級單車教練證書  

 

三、急救 

銅 銀 金 

勞工處處長認可之 

急救課程證書 或 基礎急救課程證書 

勞工處處長認可之 

急救課程證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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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拯溺  

銅 銀 金 

香港拯溺總會銅章 香港拯溺總會水上急救證書  

加  

[泳池救生章 或 沙灘救生章] 

(只供持有香港拯溺總會有效銅章人士) 

 

五、香港青年獎勵計劃野外鍛鍊科遠足訓練  

銅 銀 金 

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野外鍛鍊科 

遠足導師訓練課程證書 

(取得資格後須向「野外鍛鍊科導師註冊制度」 

註冊成為遠足導師，方可進行服務) 

 

 


